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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概况

1.1任务来源 
根据工信部2014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下达制定行业标准﹙项目编号2014-1704T-QB﹚。
1.2 主要工作过程
为确保标准质量，标准化秘书处在落实了该标准的制定计划后，分别与相关企业进行了标准制定内容的意见征询，同时参考该产品的市场调查情况拟了草案稿，于2015年10月9日召集10余家相关企业在太原进行讨论。修改草案稿后，又于2016年4月11日在广州再次召集15余家相关企业进一步研讨，在此基础上起草征求意见稿，并征求了部分企业的意见。
2  标准制定理由和编制原则
2.1  标准制定理由
婴幼儿衣物用洗涤剂是从织物类洗涤剂中细分出的一类用于婴幼儿衣物清洁的洗涤产品。当今，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针对婴幼儿在健康卫生方面的事和物受到了更加倍的关注。因此，婴幼儿衣物用洗涤剂的发展有市场、有潜力，需要制定婴幼儿衣物用洗涤剂标准来对该类产品进行规范与引导。
2.2  标准编制原则

产品标准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维护生产企业合法权益的双刃剑，其内容涉及到性能、对人体和环境的安全性以及经济实用性等。标准中所规定的项目指标应能较全面的控制和评价产品质量，既考虑能满足国家发展的要求，更要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要以促进产品配方技术进步及保证产品质量安全为前题，标准应尽可能的减少其执行成本以及指标规定带给产品的发展限制。要以所设项目科学，控制指标合理为原则。
3  主要内容的分析

3.1  标准名称由“婴幼儿专用洗衣液”改为“婴幼儿衣物用洗涤剂”理由如下： 
1、秘书处与2015年10月（太原）和2016年4月（广州）召开了两次该标准的起草研讨会，会上多家企业提出应重新斟酌该标准名称；
2、根据目前市场调查，鉴于市场常用织物洗涤剂主流产品有粉状和液体状，而 “婴幼儿专用洗衣液”仅限于液体类，使标准包括的产品范围受限；
3、名称中的“专用”两字不妥；
4、标准名称改为“婴幼儿衣物用洗涤剂”，按产品性状分为洗衣液、洗衣粉（含洗衣皂粉）。
3.2  配方原料要求
由于婴幼儿皮肤稚嫩，相对抵御外界刺激的能力较弱，有容易过敏等特点。为确保产品对环境和人体的安全，标准对产品配方中所用原料如：表面活性剂、防腐剂、着色剂、香精等提出了规定。即所用表面活性剂、防腐剂、着色剂应符合GB/T 26396《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中相关规定。所用香精应符合GB/T 22731《日用香精》中对第十类产品的规定
3.3  产品性能要求
本标准针对产品质量、性能、形状等情况，对各类型产品去污力分别给出了对应的规范性条款。即：液体类产品以QB/T 1224《衣料用液体洗涤剂》中洗衣液的指标要求，粉类产品以GB/T 13171.1《洗衣粉(含磷型)》和GB/T13171.2《洗衣粉(无磷型)》的对应指标要求；洗衣皂粉产品的应符合QB/T2387《洗衣皂粉》规定。
3.4  产品漂洗性
婴幼儿衣物经日常护理后，尤其需考虑其穿着时的安全性。如婴儿容易啃咬穿着的衣物，幼儿爱动容易出汗等，因此衣物上洗涤剂的残留可能会对婴幼儿的健康产生影响。故本标准设置了婴幼儿衣物用洗涤剂漂洗后残留，用以考核该产品是否易漂洗、残留少，并规定了漂洗残留限值。
3.5  漂洗水中残留物品种和检测方法的筛选
被洗涤衣物上附着的洗涤剂残留，取决于最终漂洗水中含洗涤剂的多少。本标准采用去污力测定方法中的漂洗水作为洗涤剂残留物载体。筛选理由如下：
1、洗涤剂残留物是一混合体，且最终漂洗水中的残留应微量；
2、产品配方组成，一般以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占主导，另外还可能填加有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烷基糖苷表面活性剂等。由表面活性剂的性能分析，阴离子比非离子、两性离子、烷基糖苷等表面活性剂的刺激性大且不易漂洗，因此选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作为被检出残留物具有代表性；
3、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定性、定量方法经典，操作简单、快捷，实验用的标准品易得，分析结果是一个相对准确的范围值，实验全过程污染相对小，分析成本低廉； 
4、未选择非离子、两性离子、烷基糖苷等表面活性剂作为残留物成分的另一原因是：非离子、两性离子、烷基糖苷等表面活性剂的经典检测方法，均需使用大量有机溶剂，要反复萃取，操作程序繁琐，引入误差大，分析成本高，分析实验污染大；
5、采用比色的方式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定性并给出一范围值，作为婴幼儿衣物洗涤剂用后残留物的考量。
3.6 残留量测定条件及指标的确定
方法验证及市场样品检测结果见表1-3。
表1  液体类婴幼儿洗涤剂残留检测分析（市场商品）
	试验用污布
	样品
	样品浓度（%）
	漂洗第一次
	漂洗第二次
	漂洗第三次

	JB-01 
JB-02 
JB-03
	×××宝宝专用洗衣液
	0.2
	3mg/L～4mg/L
	<1mg/L
	<1mg/L

	
	×××天然婴幼儿洗衣露
	0.2
	4mg/L～5mg/L
	1mg/L～2mg/L
	<1mg/L

	
	超能婴幼儿衣物洗衣液
	0.2
	1mg/L～2mg/L
	<1mg/L
	<1mg/L

	
	××宝宝洗衣液
	0.2
	4mg/L～5mg/L
	2mg/L～3mg/L
	1mg/L～2mg/L

	
	××婴幼儿衣物浓缩清洗液
	0.1
	<1mg/L
	<1mg/L
	<1mg/L

	
	××洗衣凝珠（婴童款）
	0.1
	<1mg/L
	<1mg/L
	<1mg/L

	JB-00
	×××宝宝专用洗衣液
	0.2
	1mg/L～2mg/L
	<1mg/L
	<1mg/L

	
	×××天然婴幼儿洗衣露
	0.2
	2mg/L～3mg/L
	<1mg/L
	<1mg/L

	
	超能婴幼儿衣物洗衣液
	0.2
	<1mg/L
	<1mg/L
	<1mg/L

	
	××宝宝洗衣液
	0.2
	2mg/L～3mg/L
	<1mg/L
	<1mg/L

	
	××婴幼儿衣物浓缩清洗液
	0.1
	<1mg/L
	<1mg/L
	<1mg/L

	
	××洗衣凝珠（婴童款）
	0.1
	<1mg/L
	<1mg/L
	<1mg/L


表2   粉类婴幼儿洗涤剂残留检测分析（市场商品）：

	试验用污布
	样品
	样品浓度（%）
	漂洗第一次
	漂洗第二次
	漂洗第三次

	JB-01 
JB-02 
JB-03
	标准粉
	0.2
	>5mg/L
	3mg/L～4mg/L
	1mg/L～2mg/L

	
	××婴儿抗菌洗衣粉
	0.2
	2mg/L～3mg/L
	<1mg/L
	<1mg/L

	JB-00
	标准粉
	0.2
	>5mg/L
	2mg/L～3mg/L
	<1mg/L

	
	××婴儿抗菌洗衣粉
	0.2
	3mg/L～4mg/L
	<1mg/L
	<1mg/L


表3  皂类婴幼儿洗涤剂残留检测分析（市场商品）
	试验用污布
	样品
	样品浓度（%）
	第一次漂洗
	第二次漂洗
	第三次漂洗

	JB-01 
JB-02 
JB-03
	××婴儿抗菌洗衣皂
	0.5
	4mg/L~5mg/L
	<1mg/L
	<1mg/L

	
	×××婴儿洗衣皂
	0.5
	5mg/L~6mg/L
	<1mg/L
	<1mg/L

	
	超能婴儿洗衣皂
	0.5
	4mg/L~5mg/L
	<1mg/L
	<1mg/L

	
	超能婴幼儿天然皂粉
	0.5
	7mg/L~8mg/L
	1mg/L~2mg/L
	<1mg/L

	JB-00
	超能婴幼儿天然皂粉
	0.5
	8mg/L~9mg/L
	<1mg/L
	<1mg/L


根据试验数据分析，确定婴幼儿衣物用洗涤剂残留物测定条件和限值：采用去污力方法，获取第二次漂洗水；以该漂洗水中所含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作为残留代表物，采用经典的表面活性剂两相滴定法，将样品与标准品进行比色，定义并判定每升漂洗水中残留的洗涤剂要小于或等于2.0mg，即≤2.0mg/L。
3.6 市场调查
市场商品分析(待汇总)。
4  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未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5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做了市场商品的数据调研，力求产品质量和性能特性的有机结合，力求为该类产品的生产企业提供一个技术创新、转化、扩散的平台，进而达到引导产业技术进步的目的。本标准尤其注重了产品对人体和环境的安全性；加强了与相关标准之间的一致性，便于提高采标率。
本标准实施后，可以建立一个公正、统一的产品质量评价平台，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市场良性竞争发展。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目前该产品没有国际标准。
7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与洗涤剂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未发生冲突，与洗涤剂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协调一致，与卫生部相关技术规范协调一致。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标准性质是行业推荐性标准。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由全国表面活性剂和洗涤用品标准化委员会或行业协会组织实施对企业的培训。
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暂无。
12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建议加强产品使用安全方法标准的研究，如“洗涤剂残留量的测定”、“洗涤剂残留对皮肤的刺激性测定”等，以弥补洗涤剂产品使用安全评价的需求。
参考资料
GB/T 24691-2009《果蔬清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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